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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水利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焦水许准字〔2025〕第 8号

焦作市南水北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提交的焦作新河（孟州路-竹林路段）生态治理提

升工程建设方案审批的行政许可申请，本机关已于 2025年 4

月 18 日受理。经审查，报送资料齐全，符合法定条件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第二十七条、《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

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》之规定，结合《<焦作新河（孟州路-

竹林路段）生态治理提升工程防洪评价报告>审查意见》，

许可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焦作新河（孟州路-竹林路段）生态治理提

升工程建设方案，局部依据《焦作新河（孟州路-竹林路）生

态治理提升工程防洪评价报告》进行调整。

拟建焦作新河（孟州路-竹林路段）生态治理提升工程位

于焦作市新河上游，河道桩号：4+100-5+240，对应工程桩

号：K0+430-K1+570，全长 1.1km。主要建设内容为横跨河

道建设 4 处钢结构左右岸互通平台，并在堤顶路两侧建设 7

处观景平台。

（一）左右岸互通平台

一号左右岸互通平台位于河道桩号 4+130（工程桩号

K0+460），跨径布置为 6+12+6m，总面积 840m²，结构体系

为钢框架，梁底高程 98.66m；下部结构为 0.4m 钢管方柱和



— 2 —

预制桩基础。

二号左右岸互通平台位于河道桩号 4+520（工程桩号

K0+850），跨径布置为 8+14.5+8m，总面积 1830m²，结构

体系为钢框架，梁底高程 98.152m；下部结构为 0.4m钢管方

柱和预制桩基础。

三号左右岸互通平台位于河道桩号 4+750（工程桩号

K1+080），跨径布置为 5+15.6+3m，总面积 1240m²，结构

体系为钢框架，左岸梁底高程 98.39m，右岸梁底高程 98.17m；

下部结构为 0.3m钢管方柱，0.3m钢圆柱，0.2m钢方柱。

四号左右岸互通平台位于河道桩号 4+850（工程桩号

K1+180），跨径布置为 5+16.6+3.5m，总面积 520m²，结构

体系为钢框架，左岸梁底高程 98.18m，右岸梁底高程 98.08m；

下部结构为 0.3m钢管圆柱和预制桩基础。

（二）观景平台

一号观景平台位于河道右岸堤外侧，河道桩号 4+350（工

程桩号 K0+680），跨径布置为 2.5+1.5m，总面积 40m²，结

构体系为钢框架，梁底高程 98.61m；基础形式为 0.2m 钢管

方柱和预制桩基础。

二号观景平台位于河道左岸堤外侧，河道桩号 4+410（工

程桩号 K0+740），跨径布置为 2+3+1m，总面积 48m²，结

构体系为钢框架，梁底高程 98.41m；基础形式为 0.2m 钢管

方柱和预制桩基础。

三号观景平台位于河道右岸堤内侧，河道桩号 4+440（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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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桩号 K0+770），跨径布置为 2+3+1m，总面积 48m²，结

构体系为钢框架，梁底高程 98.26m；基础形式为 0.2m 钢管

方柱和预制桩基础。

四号观景平台位于河道右岸堤内侧，河道桩号 4+585（工

程桩号 K0+915），跨径布置为 2+3+1m，总面积 48m²，结

构体系为钢框架，梁底高程 98.35m；基础形式为 0.2m 钢管

方柱和预制桩基础。

五号观景平台位于河道左岸堤内侧，河道桩号 4+675（工

程桩号 K1+005），跨径布置为 2+3+1m，总面积 48m²，结

构体系为钢框架，梁底高程 98.08m；基础形式为 0.2m 钢管

方柱和预制桩基础。

六号观景平台位于河道右岸堤内侧，河道桩号 4+920（工

程桩号 K1+250），跨径布置为 2+3+1m，总面积 48m²，结

构体系为钢框架，梁底高程 97.46m；基础形式为 0.2m 钢管

方柱和预制桩基础。

七号观景平台位于河道右岸堤内侧，河道桩号 5+050（工

程桩号 K1+380），跨径布置为 2+3+1m，总面积 48m²，结

构体系为钢框架，梁底高程 96.66m。基础形式为 0.2m 钢管

方柱和预制桩基础。

（三）消除和减轻影响措施

对河岸垃圾定期清理，防止垃圾进入河道对水体和生态

环境造成污染。应强化工程检修和安全监测，确保工程安全

运行，对于边坡绿化，应科学养护。组织专项力量拆除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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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、活动板房等临时建筑，清除岸坡滞留树木及杂物，保障

行洪通道畅通。对所有桩基础进行防护处理，并强化应力监

测，储备足够数量的土石方，以减轻甚至消除洪水漫堤或较

大冲刷对堤防和工程安全的影响。左右岸互通平台和观景平

台处增加安全警示牌，并在警示牌上标识警示内容、安全责

任单位、安全责任人及联系方式，安排专人 24 小时巡查，

严禁游客进入危险区域。完善应急机制，制定专项度汛预案，

汛期严格执行景区封闭管理。

二、你单位应依法办理开工手续，严格按水行政主管部

门批准的位置和界限施工，开工前及时报告我局，并接受辖

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全程监督管理。

三、七号观景平台的钢梁底标高低于设计下限值 0.61m。

应加高七号观景平台的钢梁，使其满足净空要求，减轻洪水

对建设项目的影响。在钢梁加高工程实施前，应制定切实可

行的汛期管理措施，具体如下：接入当地水文部门洪水预报

系统，提前 48 小时启动应急响应；设置物理隔离栏和警示

标识；在七号观景平台附近安装水位自动监测设备，联动预

警系统，当水位接近警戒值时自动报警；自动报警触发后，

安排专人 24小时巡查，严禁游客进入危险区域。

四、施工期间，你单位应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管理，施工

过程中要保护好河道有关工程及管理设施，禁止向河道内排

放泥浆、污水、污物，不得污染河道水质，加强施工期间的

水土保持工作，有效控制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。施工结束后



— 5 —

应及时拆除施工临时设施，清理施工现场，恢复河道原貌。

施工占地、损毁树木、花卉、草地等要按有关规定进行赔偿。

五、工程如跨汛期施工，应制定度汛方案，报焦作市水

利局审查。

六、工程与消除和减轻影响措施完工后，应经河道主管

机关检查合格后方可启用。你单位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后六个

月内向河道主管机关报送有关竣工资料。

七、如涉及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，由你单位负责处理。

八、本行政许可有效期为三年，自签发之日起计算。期

满后，若该工程未开工建设，本许可决定自行失效；需延续

有效期的，你应在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提出延续申请。工程

建设过程中涉河建设方案有较大变更的，应按规定重新办理

许可手续。

附件：《焦作新河（孟州路-竹林路段）生态治理提升工

程防洪评价报告》审查意见

2025年 6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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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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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焦作市解放区农业农村局、焦作市高新区农业农村

综合服务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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